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谭新乔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伏林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１４１

，

３００

，

００８．７２ １５５

，

１６７

，

７８５．２７ －８．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３０８

，

６０１．８５ －１１

，

９７６

，

５０２．６０ －２７．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８６６

，

１６５．５３ －１２

，

４２３

，

０１８．８１ －５９．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０

，

６４６

，

１１５．３６ ２９

，

８９７

，

６５４．６８ －１６９．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０８６１ －２７．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０８６１ －２７．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８％ －３．２６％ －１．５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

，

２４０

，

７９７

，

５４２．６５ １

，

２３３

，

５０１

，

３２６．０５ ０．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１１

，

１５７

，

５１７．１７ ３２６

，

３４０

，

７０７．６１ －４．６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７３３

，

６０５．６６

财政局价格调节基金及废水

废渣综合利用、锰废水处理专

项资金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７２１

，

６９１．００

无法支付的款项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１

，

７７１．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８５

，

９６１．７６

合计

４

，

５５７

，

５６３．６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

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３３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湘潭电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６．７６％ ６５

，

０５１

，

８００ ５

，

４０８

，

０００

质押

２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朱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７８０

，

０００

上海建铮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７％ ６５９

，

８００

叶蓉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５５０

，

０００

王建国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５５０

，

０００

高恒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５００

，

００５

黄丽娜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４１３

，

３０４

石昌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３７４

，

２５６

刘志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３４０

，

０００

阎少飞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３２３

，

６８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６４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６４３

，

８００

朱敏

７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０

，

０００

上海建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９

，

８００

叶蓉新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

，

０００

王建国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

，

０００

高恒

５００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５

黄丽娜

４１３

，

３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３

，

３０４

石昌林

３７４

，

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４

，

２５６

刘志斌

３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０

，

０００

阎少飞

３２３

，

６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３

，

６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或构成一致行为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石昌林参与融资融券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６７

，

８００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５９．０６％

，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减少

。

２

、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１６５．７１％

，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财产保险及银行授信担保费

，

因受益期未完

，

期末留有余额

。

３

、

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

７３．７１％

，

主要系本期末大部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

４

、

工程物资较年初减少

３８．６５％

，

主要系本期领用的较多

。

５

、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１００．８８％

，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较多

。

６

、

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７６．０２％

，

主要系本期末预收的货款减少

。

７

、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长

４６．２４％

，

主要系未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金

。

８

、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５４．０２％

，

主要系本期末未交的税费减少所致

。

９

、

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

１５５．６７％

，

主要系子公司中国银行借款预提的利息费用

。

１０

、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１５０．８１％

，

主要系本期内向电化集团公司借款增加

。

（

二

）

利润表项目

１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６．７１％

，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应交的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２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６５％

，

主要系本期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多

。

３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９６．６６％

，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多

。

４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８．９２％

，

主要系上期支付的矿山赔付费用较多

。

５

、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４０．０２％

，

主要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调整较上年同期多

。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９．０６％

，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

。

２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１．２２％

，

主要系本期内向母公司电化集团公司的借款增加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湘潭市

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

目前

，

交易标的的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正在进行

，

待本次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

测工作完成后

，

本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方案

、

公告交易方案细节

，

同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

２

、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

包含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和湖南湘进电化有

限公司在内

）

位于竹埠港地区内的生产厂区均需整体搬迁

。

整体搬迁完成后

，

现有生产厂区将全部关停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１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２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３

）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４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５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８

）

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７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２

）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４

）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５

）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６

）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资金拆借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８

）

对外担保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９

）

关于整体搬迁及新基地建设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１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湘潭振湘国

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

司

（

１

）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湘潭电化相同的业务，以

避免与湘潭电化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

竞争。 （

２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有任

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湘潭电化的生

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

给湘潭电化；本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

免与湘潭电化相同或相似，不与湘潭电化发生同业

竞争，以维护湘潭电化的利益。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振湘国

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

司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振湘国

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

司

（

１

）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本公司严格遵循市场原

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

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

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

２

）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

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对于

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本公司有关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在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行规范

与上市公司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

义务。 （

４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湘潭电

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湘潭电化

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公司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公司

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湘潭电化的资金、资产的行

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产业投

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

１

）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湘潭电化相同的业务，以

避免与湘潭电化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

竞争。 （

２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有任

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湘潭电化的生

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

给湘潭电化；本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

免与湘潭电化相同或相似，不与湘潭电化发生同业

竞争，以维护湘潭电化的利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产业投

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产业投

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

１

）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本公司严格遵循市场原

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

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

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

２

）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

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对于

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本公司有关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在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行规范

与上市公司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

义务。 （

４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湘潭电

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湘潭电化

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公司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公司

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湘潭电化的资金、资产的行

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

放弃同业竞争。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３６

个月 履行中

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探矿权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万元）

－２

，

９００

至

－２

，

４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２

，

３９４．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电解二氧化锰行业竞争状况未明显好转，公司的生产经营仍面临巨大挑

战；电解金属锰的行情能否触底反弹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均将对公司的

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新乔

2014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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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通知的方式送达

公司

９

位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

会议的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通过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通过

《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湘进电化有限公司向其股东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３５０

万元免息借款

，

借款期限为二年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通过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同意聘任公司董事汪咏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４

、

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３．２．４

条的规定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

鉴于除控股股东以外

，

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较分散

，

拟对公司章程中第二百四十二条进行修订

。

本议案需提交

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

修改前

：

第二百四十二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是公司常设的监督机构

，

对股东大会负责

。

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

。

其中股东

代表三人

，

公司职工代表二人

。

监事会设主席一名

，

由监事担任

，

以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者罢免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权时

，

由主席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

修改后

：

第二百四十二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是公司常设的监督机构

，

对股东大会负责

。

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

。

其中股东

代表二人

，

公司职工代表三人

。

监事会设主席一名

，

由监事担任

，

以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者罢免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权时

，

由主席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５

、

通过

《

关于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

即公司将向金霸王

（

中国

）

有限公司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摩

根大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并授权董事长谭新乔先生代表公司签署

《

应收账款购买协议

》

等相关文件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独立董事对议案

２

、

３

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湘潭

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

券日报

》。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４ 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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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湘进电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湘进电化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其中本公司持股

６５％

，

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香港先进

”）

持股

３５％

。

由于湘进电化股东资金均比较紧张

，

湘进电化分别向本公司和香港先进提供

６５０

万元和

３５０

万元的免息借款

，

借款期限为二年

，

由于湘进电化向香港先进提供的

３５０

万元免息借款属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

本议案

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财务资助概述

１

、

财务资助对象

：

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

２

、

借款金额

：

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

３

、

借款用途

：

补充流动资金

４

、

借款期限

：

二年

５

、

借款利息

：

免息

本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

二

、

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

股本

：

ＨＫＤ ６８

，

０１０

，

０００

？

２

、

注册办事处

：

ＳＵＩＴＥ ９０１Ａ ９ ／ 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Ｍ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ＬＡＺＡ ７７ ＭＯＤＹ ＲＯＡＤ ＴＳＴ ＥＡＳＴ ＫＬ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３

、

公司类别

：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１３

年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港币

资产总额

１３６

，

６９２

，

８８８

负债总额

５９

，

５３５

，

０３４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８３

，

２２２

，

４６５

营业收入

１６

，

９２６

，

９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５

，

２１２

，

４６５

５

、

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资信情况为优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查相关资料后认为

：

湘进公司按持股比例对股东借出资金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香港先

进信用情况良好

，

还款来源比较充分

，

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董事认为

，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前提下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湘进电化有限公司向其股东香港先进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资信

状况良好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安全性较高

、

风险可控

，

湖南湘进电化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借出资金

，

不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

。

五

、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３５０

万元

（

包含本次对香港先进提供的财务资

助

），

不存在任何逾期金额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３

、

借款协议

。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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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

同意聘任汪咏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个人简历

汪咏梅女士

，

１９７９

？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８

？

年

？

７

？

月参加工作

，

先后在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检部

、

董事会工作部工作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公司监事

，

现任公司董事

、

证券事务代表

、

董事会工作部部长

，

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二

、

通讯方式

电话

：

０７３１－５５５４４１６１

传真

：

０７３１－５５５４４１０１

邮箱

：

ｚｑｂ＠ｃｈｉｎａｅｍｄ．ｃｏｍ

通讯地址

：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板竹路

４

号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4-04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保理业务概述

为降低应收账款余额

，

加速资金周转

，

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

公司决定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

即公司将向金霸王

（

中国

）

有

限公司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摩根大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并授权董事长谭新乔先生代

表公司签署

《

应收账款购买协议

》

等相关文件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该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摩根大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

：

公司向金霸王

（

中国

）

有限公司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

。

四

、

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

保理方式

：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

公司将向金霸王

（

中国

）

有限公司销售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

给摩根大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２

、

保理融资金额

：

保理融资总额不超过

１

亿元

。

３

、

融资费率

：

年利率应至少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百分之八十

（

８０％

）。

４

、

保理融资期限

：

１

年

。

四

、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

，

加速资金周转

。

２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

３

、

减少应收账款余额

，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

综上所述

，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仇建平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淑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孟皓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５４０

，

０８４

，

６２４．６７ ４６２

，

４２８

，

１４５．９６ １６．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１

，

４９５

，

８１３．８１ ９３

，

０７０

，

８４６．７２ －１．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８８

，

８５２

，

１８８．４４ ５５

，

８９５

，

７７４．９０ ５８．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７

，

５４４

，

９２０．７１ １７３

，

４４７

，

６６３．４７ －８４．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５％ ３．１５％ －０．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

，

８９３

，

１７９

，

９９６．４８ ４

，

６１２

，

８１４

，

０２７．２７ ６．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６３４

，

５１５

，

２１４．３５ ３

，

５３９

，

３４５

，

６１５．０９ ２．６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８

，

４３６．４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２７

，

３５５．５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０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７

，

６６１

，

１６７．５４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０．００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０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６

，

３６１

，

２７７．３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０．０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

，

６１８．８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８

，

３１０．９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０

，

１２６．９９

合计

２

，

６４３

，

６２５．３７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

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４

，

０９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８．２２％ ４８８

，

９６０

，

４４０ ０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５３％ １３７

，

１６８

，

６００ １０２

，

８７６

，

４５０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４％ ３９

，

９０１

，

９２０ ２９

，

９２６

，

４４０

王蓓蓓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１２

，

９７５

，

４８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９％ ９

，

９９９

，

８５５ ０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８３％ ８

，

４１９

，

７６５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８％ ７

，

９１９

，

７４５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０．６１％ ６

，

２００

，

２２２ 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８％ ５

，

８６８

，

６６０ 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

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其他

０．５３％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８

，

９６０

，

４４０

仇建平

３４

，

２９２

，

１５０

王蓓蓓

１２

，

９７５

，

４８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

，

９９９

，

８５５

王玲玲

９

，

９７５

，

４８０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４１９

，

７６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９１９

，

７４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昀沣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

，

２００

，

２２２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６８

，

６６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王玲玲、王蓓蓓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２５

，

４１３

，

２８６．７３ １４３

，

７４３

，

９４２．７３ ５６．８２％

主要系为提高资金收益率，香港巨星国

际有限公司增加了债券型金融资产投

资。

预付款项

２９

，

２６４

，

０９４．７８ １５

，

２３３

，

９７２．１２ ９２．１０％

主要系预付采购款及预付工程进度款

增加所致。

存货

２３４

，

８８３

，

５７８．９０ １５９

，

８１２

，

８２８．４０ ４６．９７％

主要系原材料库存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９９％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２７

，

３０８

，

７５８．７８ １３

，

０５９

，

６３６．７２ １０９．１１％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

，

８１３

，

８４１．４７ ４１

，

２２９

，

６９９．０８ －５９．２２％

主要系上年年终奖金本期发放所致。

长期借款

３５４

，

８０４

，

６６２．００ １１８

，

２７９

，

８６０．００ １９９．９７％

主要系为取得较低成本的资金增加对

外币借款的融资。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增减

％

说明

销售费用

３３

，

３９０

，

０４４．１９ ２４

，

６９３

，

２６８．８２ ３５．２２％

主要系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２

，

４０７

，

８２７．５２ ４

，

９７３

，

６２８．３７ －１４８．４１％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收益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１９

，

３４８

，

８９０．７８ １

，

８５６

，

２０８．４２ －１１４２．３９％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预计远期

结售汇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５

，

０２０

，

５３６．２８ １０

，

６９２

，

１２１．３０ ２２７．５４％

主要系对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浙

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权益法

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

，

８４５

，

６７４．７７ ３４

，

４８６

，

０８７．４２ －９４．６５％

主要系上年同期对卡森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比率增至

２０．２３％

后，自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核算，投资成本与取得该部

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收益。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仇

建平、王玲玲、李

政、池晓蘅、王暋、

李锋、王伟毅、余

闻天、陈杭生及何

天乐

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股份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

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任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离

职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巨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在其作为发行人控股股

东期间，杭州巨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将来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

资、合作、合伙、承包或租

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

票）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亦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

支持发行人及其全资、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

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 如因未履行在

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

保证而给发行人造成损

失，杭州巨星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将赔偿发行人的

一切实际损失。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严格履行

仇建平、王玲玲

在其拥有发行人实际控

制权期间，仇建平夫妇及

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除发行人及其全资、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

资、合作、合伙、承包或租

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

票）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亦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

支持发行人及其全资、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

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 如因未履行在

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

保证而给发行人造成损

失，仇建平夫妇将赔偿发

行人的一切实际损失。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５％

至

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７

，

８２９

至

２０

，

３７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６

，

９８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新增订单、毛利率的增长及对联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2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

，

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

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

，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其摘要

；

经审议

，

同意编制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９

票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

具体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经审议

，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一年

（

包含一年

）

以内的理财产

品

，

在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９

票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

具体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

，

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

，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其摘要

；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同意编制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３

票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经审议

，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一年

（

包含一年

）

以内的理财产

品

，

在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３

票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巨星科技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单笔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

，

连续

十二个月累计不超过

１０．５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购买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

一年以内的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６３

号文核准

，

并经深交所同意

，

公司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６

，

３５０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９．００

元

，

募集资金为

１８４

，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坐

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６

，

４４５．２５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１７７

，

７０４．７５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

、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

申报会计师费

、

律师费

、

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

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９９３．３５

万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７６

，

７１１．４０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１８７

号

），

目前超募资金全部存放于专管账户内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投项目使用计划如下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调整后投资总额

（万元）

累计投入金额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６１

，

２８５．００ ４８

，

３０７．００ ２７

，

８７８．６７

综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募投项目可使用资金为

２０

，

４２８．３３

万元

，

依据目前项目进度情况

，

预计循环使用不超过

２

亿

元募投项目资金

，

可以进行短期现金理财管理

。

（

二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０４

号公告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

告

》）；

２

、

使用超募资金

１９５

万美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３

号公告

《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对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 Ｔｏｏ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等四家公司资产的公告

》）；

３

、

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于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

新建手工具组装包装生产线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公告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的公告

》）；

４

、

使用超募资金

２４９

，

０６７

，

６８０

元受让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公告

《

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收购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５

、

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投资九堡总部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公告

《

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九堡总部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的公告

》）；

６

、

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

，

用于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公告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的公告

》）。

７

、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公告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

８

、

终止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剩余的

７

，

００３．７１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为超募资金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公告

《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９

、

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２

，

３１９

，

１０４．５５

元

、

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

５１

，

５５１

，

１０３．８２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主要用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业务支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后尚未结算的超募资金存款利息

，

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００７

号公告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综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超募资金尚可使用金额为

７

，

３１０．３６

万元

，

依据目前项目进度情况

，

预计循环使用不超

过

６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

，

可以进行短期现金理财管理

。

三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原因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度

，

公司因项目建筑面积较大

，

目前建设尚未竣工

，

故在项目实施期间将会出现闲置募集资金

。

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四

、

理财事项概述

１

、

理财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管理能力

，

尤其是短期现金的管理能力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在充分保障公司日常经营

、

资本性开支需求

，

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２

、

理财

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

，

使用单笔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

，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不超过

１０．５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

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３

、

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或自有资金

。

４

、

额度有效期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

５

、

审批权限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门具体操

作

。

６

、

可选择的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

，

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的一年期以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发行主体应当为商业银行且该等产

品需有保本承诺

，

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以上产品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

、

利率

、

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

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

且上述投资品种不得涉及到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

风险投资

》

规

定的风险投资

。

五

、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投资风险

公司拟购买银行固定收益类产品

，

主要受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

、

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

响

，

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

此外也存在由于人为操作失误等可能引致相关风险

。

（

二

）

针对投资风险

，

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

确保资金安全

，

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

公司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并有责任每月定期向董事会

提交理财产品投资项目的累计报告表

，

列明该月及累计的投资总额及其他投资情况

，

由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

公司将及时分

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

，

定期

（

每季度一次

）

审查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

、

操作情况

、

资金

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

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

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

３

、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４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５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披露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

六

、

累计

１２

个月理财情况

：

对外投资时间 募集资金项目 自有资金项目 摘要 利率 备注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宁波东海发展银行

５．２０％

２０１３－４－２６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３－６－６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３．８０％

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建设银行

５．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４．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４．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４．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５．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１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４．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５．４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城西支行

２．６４％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城西支行

３．１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城西支行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５．４０％

２０１４－１－２７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７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５．７０％

２０１４－３－２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５．１０％

２０１４－４－４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巨星杭州银行

５．２０％

小计

１

，

１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也有利于提高

现金管理收益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稳健

，

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

，

内控措施较为

完善

，

投资理财的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

２

、

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公司资金状况和现金流情况良好

，

不存在重大财务风险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购买一年期以

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收益

；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保本型

理财产品

。

３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巨星科技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该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

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巨星科技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４

、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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